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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PROPERTIES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36）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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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2,538 27,042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 (1,163)

 

 

毛利 32,538 25,879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 (3,210) (6,553)
其他收入 246 214
其他收益及虧損 (16,375) (12,806)
行政開支 (18,861) (25,275)
其他開支 5(d) (1,882) (2,093)

 

 

經營虧損 (7,544) (20,634)
融資成本 5(a) (5,294) (4,54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5 (12,838) (25,180)
所得稅抵免 6(a) (1,586) 1,31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14,424) (23,86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7 641 (4,145)

 

 

期間虧損 (13,783) (28,01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3,783) (28,010)

 

 

每股虧損 8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10.32港仙) (21.05港仙)
 －攤薄 (10.32港仙) (21.05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0.80港仙) (17.94港仙)
 －攤薄 (10.80港仙) (17.9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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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13,783) (28,010)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以下財務報表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集團實體之財務報表 36,010 (29,935)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22,227 (57,945)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2,227 (5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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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389 5,208
使用權資產 36,573 7,926
投資物業 212,309 206,83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1,296
應收貸款 299,389 79,903  

587,660 301,167  

流動資產
在建物業 20,702 19,48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55,400 51,122
應收貸款 134,190 324,72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8,500 31,113
現金及銀行結餘－信託賬戶 1,058 1,058
現金及銀行結餘－一般賬戶 6,897 18,527  

246,747 446,02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38,814 6,639
附息銀行借款 2,641 6,569
不可換股債券 10,000 18,333
租賃負債 5,101 4,512
應付稅項 2,761 372  

59,317 36,425
 

 

流動資產淨值 187,430 409,60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75,090 71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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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借款 99,293 81,015
遞延稅項負債 7,383 7,876
租賃負債 31,253 6,944
不可換股債券 10,000 10,000  

147,929 105,835  

資產淨值 627,161 604,93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3,433 53,433
儲備 573,728 551,501

 

 

權益總額 627,161 60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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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財務資料之基準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編製。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影響政策之應用，以及本年截至報告日期為止所呈報之資產及
負債、收入及開支之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異。

2. 會計政策變動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因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而產
生之額外會計政策除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
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列資產以其公平值列賬外，編製財務報表時採用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基準：

－ 投資物業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
架的提述的修訂及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其乃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礎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提述的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
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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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乃按提供本集團組成部分資料之內部報告劃分。該等資料呈報予董事會（主要經
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並由彼等進行審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主要經營決策者從地區及各服務類型兩個方面考慮業務。就地區方面而言，管理層關注香
港及中國內地分部之表現。本集團已呈列以下三個須呈報分部。該等分部分開管理。物業
投資分部、放債業務分部及金融服務分部提供截然不同的產品及服務。

i) 物業投資

須呈報之物業投資經營分部主要透過投資物業租賃獲取收入。

ii) 放債業務

須呈報之放債業務分部主要透過放出貸款及收取利息獲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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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向本
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有關本集團須呈報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經重列）

物業投資 放債業務 總額 物業投資 放債業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7,550 24,988 32,538 5,165 21,877 27,042

 

 
 

   
      

須呈報分部收入 7,550 24,988 32,538 5,165 21,877 27,042
 

 
 

   

除稅前須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32,910) 39,487 6,577 (8,267) 21,283 13,016
       
未分配公司收入 18 498
折舊 (1,157) (1,530)
利息收入 12 75
融資成本 (5,294) (29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交易虧損 (3,884) (12,905)
匯兌收益 – 99
投資物業之估值虧損 (3,210) (6.553)
未分配公司開支 (5,900) (17,588)

  

除稅前虧損 (12,838) (25,180)  



- 9 -

b) 須呈報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以及其他項目之對賬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i) 資產
須呈報分部資產 762,870 662,378
來自已終止經營總額業務 2,447 5,365
在建物業 20,702 19,48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8,500 32,409
未分配公司資產 19,888 27,561

 

 

綜合資產總值 834,407 747,194  

(ii) 負債
須呈報分部負債 170,979 96,32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255 4,810
不可換股債券 20,000 28,333
應付稅項 2,581 372
遞延稅項負債 7,383 7,876
未分配公司負債 5,048 4,540  

綜合負債總額 207,246 142,260  

c) 來自主要服務之收入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其主要服務之收入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投資 7,550 5,165
放債業務 24,988 21,877  

32,538 2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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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區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入之所在地分析。客戶所在地指提供服務或付運貨品之
地區。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於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所在地） 24,988 3,499 780 2,343
中國 7,550 23,543 286,757 216,440
其他 – – 734 1,185    

32,538 27,042 288,271 219,968    

4. 收入

收入分拆

按主要服務劃分之客戶合約收入之分拆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7,550 5,165
貸款利息收入 24,988 21,877  

32,538 27,042  

按地域市場劃分之客戶合約收入之分拆披露於附註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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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持續經營業務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附息銀行借款之利息開支 3,979 3,739
不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開支 625 501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648 306
其他貸款利息開支 42 –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利息開支總額 5,294 4,546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6,095 9,559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211 365  

6,306 9,924  

c)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其他服務 300 470
經營租賃項下最低租賃款項
－ 租賃物業，包括管理層住房360,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360,000港元） 403 1,142

折舊
－自置廠房及設備 2,245 1,490
－使用權資產 3,009 2,642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減直接開支零港元（二零一九年：

1,164,000港元） (7,550) (4,001)
  

(d)其他開支
應收貸款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882 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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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抵免）

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乃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389 323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803) (1,638)  

有關持續經營業務之所得稅開支╱（抵免） 1,586 (1,315)  

附註：

i)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八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
案》（「該條例草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經
簽署生效，並於翌日在憲報刊登。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法團就首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8.25%之稅率繳納稅
項，超過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16.5%之稅率繳納稅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
的法團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繳納稅項。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合資格法團之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利得稅兩級制
計算，而其餘法團則按16.5%的統一稅率計算（二零一九年：16.5%）。

ii)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為25%（二零一
九年：25%）。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在中國產生虧損，故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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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及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五日，本集團已提交終止附屬公司業務的
確認書，其為中和證券國際有限公司及中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本集團進行所有金融服
務業務。終止業務生效是為產生現金流量以擴充本集團其他業務。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終止業務仍在處理當中。

已終止金融服務業務年度溢利╱（虧損）載列如下。損益表中的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將金
融服務業務重新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433
銷售成本 – (488)  

毛損 – (55)
其他收入╱（虧損） (3) 49
行政開支 (2,545) (4,207)
融資成本 (34) –
終止租賃收益 3,223 –
所得稅抵免 – 68  

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641 (4,145)  

經營活動使用之現金流量 (1,694) 3,195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 (336)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 –  

現金流出淨額 (1,694) 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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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13,78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8,010,000港
元）及以下數據而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股 千股

於九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3,584 133,052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生效之股份合
併作出調整。

b)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14,42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經重列）：
23,86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33,584,000股（二零一九年：
133,052,000股普通股）而計算。

c)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為每股0.48港仙（二零一九年（經重列）：虧損 
每股3.12港仙），此乃根據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溢利64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經重
列）：虧損4,145,000港元），以及上述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分母計算。

d)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效應，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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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並扣除呆賬撥備，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1,585 930
一至三個月 2,544 1,859
三至六個月 – 1,845
六個月以上 328 1,214  

貿易應收款項 4,457 5,848
遞延租賃應收款項 7,649 5,259

  

一個月內 12,224 7,334
一至三個月 7,821 9,652
三至六個月 1,252 2,061
六個月以上 – –  

應收放債業務利息 21,297 19,047  

其他應收款項 21,997 20,968
  

55,400 51,122  

附註：

i)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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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
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主要業務活動包括物業投資及放債業務。

就物業投資而言，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持投資物業之總樓面面積約為
7,004平方米，其中100%的物業已根據經營租約賃予第三方，租期最多為十二年。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上海祥宸行置業有限公司（「附屬公司」）與第三
方（「出租人」）訂立租賃協議，據此附屬公司同意租賃而出租人同意出租上海一橦總樓面
面積約7,959平方米的物業，租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截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租賃物業之總樓面面積約4,759平方米已根據經營租
賃分組予第三方，租期介乎四年至八年。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租金收入約7,550,000港元。

放債業務於期內帶來穩定的利息收入。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
貸款組合達約479,420,000港元，其平均利率為10.92%。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放債業務帶來的利息收入約為24,99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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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約為32,54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約
27,04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0.34%。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租賃物業產生之租金
收入增加及利息收入增加所致。回顧期內之未經審核虧損淨額約為13,78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虧損淨額約28,010,000港元），而每股基本虧損為10.32港仙（二零一九年：21.05
港仙），較去年同期減少約50.97%。

本集團虧損淨額減少乃主要歸因於i)物業投資業務及放債業務收入分別增加約2,390,000
港元及3,110,000港元；ii)行政開支減少約6,410,000港元；及iii)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交易虧損與二零一九年同期相比減少約
9,020,000港元所致。

期內，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約為18,86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5.4%，此乃由於本集
團嚴格控制成本所致。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約為5,290,000港元，主要因上海之投資物業作
擔保之銀行貸款及本公司發行之不可換股債券而產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87,43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409,6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7,95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9,59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借款約101,93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87,580,000港元），其中2.59%及97.41%的借款分別自資產負債表日期起一年內及一年
後到期。資本負債比率（界定為本公司債務淨額比權益總額之百分比）為19.44%（於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9.16%）。

重大投資

公平值佔本集團資產總值5%以上之投資應被視為重大投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並無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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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大部分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而本集團之負債均由其資產抵償，
本集團毋須承擔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金融工具作
對沖用途。

資本架構及股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本及資本架構並無變動。

抵押本集團之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價值約212,31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為來自本
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上海祥宸行置業有限公司之借款提供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無）。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收購及出售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38名僱員。薪酬乃參考法定最低工資、市場條款及
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本集團向僱員提供供款公積金及保險計劃。本集
團採納購股權計劃及獎勵計劃以鼓勵僱員竭誠效力本集團。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合適的投資物業，並與潛在租戶接洽，以增加本集團之租
金收入。同時，本集團亦將持續專注於其放債業務，其將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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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贖回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
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
文第A.2.1條及第E.1.2條之規定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應有所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於
回顧期間，本公司主席亦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之規定。董事會
認為，此職能架構有利於維持強大貫徹之領導，有助於本公司迅速有效地就商業機會及
事項作出回應。

企業管治守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主席因其他工作事務而未
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黎偉賢先生、曹
潔敏女士及梁國杰先生。載列審核委員會職權及職責之書面職權範圍乃參考香港會計師
公會刊發之「成立審核委員會指引」而編製及採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
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監控。

審核委員會已定期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並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
且已作出足夠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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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之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公司亦已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且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未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之情況。

於聯交所網頁公佈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並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韓衞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韓衛先生、區達安先生及王林博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
為黎偉賢先生、曹潔敏女士及梁國杰先生。


